
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秦淮区税务局

税务事项通知书（清算审核结论通知）

秦税 税通〔2021〕 305145 号

江苏建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：（纳税人识别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3201006079012944）

事由：土地增值税清算审核结论通知。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》及其实

施细则、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〈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

程〉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2009〕91 号）有关规定。

通知内容：经对你（单位）报送的项目建康路 207-271

号地块一期（世纪豪庭）（项目编号为 3201020100002564000）

土地增值税清算资料进行审核，现将审核结论通知如下：

1.销售收入：402736768.55 元；（普通住宅 0.0；非普

通住宅 347737029.35；其他类型房地产 54999739.2）

2.核定征收率：普通住宅 0.0；非普通住宅 4.37989867%；

其他类型房地产 15.53517538%；

3.扣除项目总金额：0.0 元；

4.应缴土地增值税：23774835.45 元；（普通住宅 0.0；

非普通住宅 15230529.51；其他类型房地产 8544305.94）

5.减免土地增值税：0.0 元；

6.已缴土地增值税：2587807.27 元；

7.应补（退）土地增值税：21187028.18 元；



8.可售建筑面积：53864.06 平方米（普通住宅 0.0；非

普通住宅 48773.89；其他类型房地产 5090.17）；

已售建筑面积：52704.54 平方米（普通住宅 0.0；非普

通住宅 48181.78；其他类型房地产 4522.76）；

未售建筑面积：1159.52 平方米（普通住宅 0.0；非普

通住宅 592.11；其他类型房地产 567.41）；

9.清算单位建筑面积成本费用，其中普通住宅：0.0 元/

平方米；非普通住宅：5950.76 元/平方米；其他类型房地产：

5950.76 元/平方米。

请你单位收到本通知后的十五日内办理土地增值税补

（退）税事宜。逾期未办理，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

征收管理法》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处理。

如对本通知不服，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按照

本通知要求缴纳税款、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，然后依

法向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；对行政复议

决定不服的，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税务机关（签章）

2021 年 11 月 30 日


